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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莊園社區 

第四屆管理委員會第十次例會會議紀錄 

 

時    間：113 年 06 月 13 日(星期四)20 點 00 分    

地    點： 宴會廳 

會議主席：主任委員 謝東欽 委員 

出席委員：謝東欽 傅定雄 吳高丁 陳傑銘 何瑞娟 林慧心 王偉忠 吳昆松  

          葉明東 吳子賢 許雅嵐  范振雄 

未出席委員: 林宥廷 陳嘉章 

 

列席人員：亞馬遜物業/皇家遊騎兵保全  鄭恒(鄭總經理)  孫紹嘉(孫總經理)          

記錄人員：社區經理 黃琮暉、社區副理 黃湘宜 

 

壹、主席宣佈開會 

謝謝委員們撥冗參加會議，出席委員人數達法定成會門檻，本席宣布會議開始。 

貳、財務收支報告(資料時間:113 年 5 月 1 日~113 年 5 月 31 日) 

財務收支:(資料時間:113年 5月 1日~113 年 5月 31日) 

管理費帳戶 

11305月份    收入:      2,120,820  (內含華南利息收入) 

支出:      1,961,934    

11305月份活期結餘: $12,573,892 

$10,405,331 

$2,168,56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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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收管理費(含前期未

收、扣除預收轉列本期) 
       1,722,560  元 

實收管理費   
       

1,678,224  
元 

預收管理費 

(截至 113/05/31止) 
  

         

415,319  
 元  

未繳管理費 

(截至 113/05/31止) 
 11303 至 11305  

          

44,336  
 元  

5月份暫收款 

(裝潢保證金) 
  

         

200,000  
 元       (四戶)  

華南活存利息累計 

(前期至 113/05/31止) 
  

           

8,981  
 元  

華南定存利息累計 

(前期至 113/05/31止) 
  

         

153,534  
 元  

元大活期利息累計 

(前期至 113/05/31止) 
  

         

165,900  
 元  

元大定存利息累計 

(前期至 113/05/31止) 
  

         

537,822  
 元  

截止至 5 月 31日財務狀況: 1   元大定存金額   NT$     22,000,000  

1.元大銀行活存累計餘額:     10,405,331  2   華南定存金額   NT$     10,000,000  

2.華南銀行活存累計餘額:      2,168,561  3   元大活存金額:   NT$     10,405,331  

3.元大銀行定存累計金額:     22,000,000  4   華南活存金額:   NT$       2,168,561  

4.華南銀行定存累計金額:     10,000,000  5   零用金餘額   NT$               9,295  

5.零用周轉金          9,295  6   管理費應收未收   NT$             44,336  

6.暫收裝保金金額:        200,000  暫收及預收款共計  NT$           693,519  

7.暫收清潔費金額:         63,000  應付款項  NT$       1,663,891  

8.暫收施工背心金額:          3,000   社區可用餘額

(活存+定存+零用

金+應收未收-暫

收-預收款-應付

款項)  

 NT$     42,270,113  
9.腳踏車 ETC押金累計金額         12,200  

10.管理費預收款:        415,319  

11.5 月份應付款項:      1,663,89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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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前期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： 

項

次 
案         由 辦   理   情   形 結  案 

1 
第五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

事宜。 

1.本次預計於113年 08月03日(六) 

  召開。 

2.出席人員給予 500 元出席費，由 

  九月份管理費理扣除。 

 

是□否█ 

2 社區大門檢修案研議。 
決議另行討論。 

 
是□否█ 

3 
1-6月起視聽室公播影片之片源

討論。 

經決議贊成與影傑 MPLC公播授權簽

約。 
是█否□ 

4 
提議社區同意成立社團，並擬

社團管理辦法，進行討論。 

經與會委員合議研擬增修訂案，另

有關成立管理辦法實施或廢除暨增

修，由管理委員會與時俱進增修內

容後公告周知。 

 

是█否□ 

5 修改社區門禁管理辦法研議。 
相關管理辦法增修完成後公告周

知，同步於 113 年 6 月 1 日執行。 
是█否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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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是否同意安裝電動樁設備，請

有社區規劃經驗之廠商簡報。 

由管理中心擬定問卷調查單提請委 

員會確認，逕發住戶填寫是否同意 

安裝充電樁設備問卷訂定繳回截止 

時間統計接果將公告周知，以社區 

總戶數 490為基礎如過 246戶(含以 

上)同意，將邀請廠商進行簡報說 

明。 

 

是█否□ 

7 
釐清高樓層用戶之抽水馬達裝

備責任歸屬。 

高樓層用戶之加壓馬達屬公共空間 

由管委會管理，設備責任歸屬住戶 

高樓層用戶之加壓馬達屬公共空間 

由管委會管理，設備責任歸屬住戶 

端。 

是█否□ 

8 
社區宴會廳及媽媽教室飲水機

濾心更換案研議。 

宴會廳及媽媽教室飲水機濾心更 

換，爾後維持常規管理定期更換。 
是█否□ 

9 端午節活動籌辦案研議。 於 113 年 6 月 2 日進行。 是█否□ 

10 

社區客梯冷氣清洗暨 A 棟 2D 紅

外線光幕式安全門邊更新案研

議。 

由管理中心持續列追! 是█否□ 

11 

發放社區物業、保全端午節禮

金案研議。 

 

同第四屆管理委員會 113年 05月份 

例行會議決議內容。 
是█否□ 

12 運德垃圾清運合約即將到期。 

詢價相關廠商，於 113年 06月份例 

會商議。 

 

是□否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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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
影印機合約廠商更換研議。 

 

由(佑群)承接 

合約期間:113.7.1-114.6.30 

 

是█否□ 

14 透保水檢測申報事宜研議。 將配合水利局方式辦理。 是□否█ 

15 
有關社區設配修繕報價事宜研

議。 
續辦。 是□否█ 

16 

社區導入衣物等送洗服務事宜

研議。 

 

續辦。 是□否█ 

 

肆、討論議題 

議 案 一：邀請弱電門禁系統廠(山資科技)至例會做簡報。   

提案委員：傅定雄 委員 

說    明：相關廠商將至現場協助進行簡報說明。 

決    議： 

經與會委員研議後，提出程式上須更新，設備上另重新再報價，商山預計安排下周與

委員參觀其他案場。 

 

謝東欽、傅定雄、陳傑銘、吳高丁、許雅嵐、何瑞娟、葉明東、林慧心、吳子賢、 

范振雄、王偉中、吳昆松出席委員等計 12 席商議結果，該項規劃案另提起研議討 

論。 

 

議 案 二：區權會議案討論。 

提案委員：傅定雄 委員(關於擬案 1.及擬案 2.)、何瑞娟 委員(關於擬案 3.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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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擬)案 1. 住戶規約修訂，增加條文「第十二條、四(一)、4」，旨在解任不適任管理委員。 

(擬)案 2. 申請新北市無菸社區，將本社區所有公共空間及住戶私人陽台列入不可吸菸範圍。 

(擬)案 3.  泳池(1/2月)關閉。 

 

說    明： 

第五屆區權會議案 

項次 項目 

1 住戶規約修訂，增加條文「第十二條、四(一)、4」，旨在解任不適任管理委員 

 說明： 

住戶規約第十二條 四、管理委員之解任、罷免 

(一)管理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即當然解任。 

1.委員有喪失區分所有權人資格者……(略) 

2.管理委員喪失住戶資格者……(略) 

3.委員及管理負責人……(略) 

4.管理委員連續三次或一年累計超過六次未親自參加管委會每月例會，應立即

解除委員資格，由該棟候補委員遞任，請假委託或視訊皆視為未親自參加。若

解任之委員帶有職務，則候補委員遞任後再行改選。 

2  申請新北市無菸社區，將本社區所有公共空間及住戶私人陽台列入不可吸菸範圍 

 說明1：新北無菸社區計畫 

https://www.health.ntpc.gov.tw/basic/?mode=detail&node=10983 

說明連結如右二維碼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說明2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6條及第47條(罰則) 

第 16 條 

1、住戶不得任意棄置垃圾、排放各種污染物、惡臭物質或發生喧囂、振動及其他與此相

類之行為。 

2、住戶不得於私設通路、防火間隔、防火巷弄、開放空間、退縮空地、樓梯間、共同走廊、防空

避難設備等處所堆置雜物、設置柵欄、門扇或營業使用，或違規設置廣告物或私設路障及停車位侵

https://www.health.ntpc.gov.tw/basic/?mode=detail&node=109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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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巷道妨礙出入。但開放空間及退縮空地，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准範圍內，得依規約或區分

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供營業使用；防空避難設備，得為原核准範圍之使用；其兼作停車空間使用者，

得依法供公共收費停車使用。 

3、住戶為維護、修繕、裝修或其他類似之工作時，未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，不得破壞或變更

建築物之主要構造。 

4、住戶飼養動物，不得妨礙公共衛生、公共安寧及公共安全。但法令或規約另有禁止飼養之規定

時，從其規定。 

5、住戶違反前四項規定時，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或按規約處理，經制止而不遵從

者，得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處理。 

第 47 條 

有下列行為之一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

鍰，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、職務；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， 

得連續處罰： 

一、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人、起造人或臨時召集人違反第二十五條或第二十八條所定之召集義務

者。 

二、住戶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四項規定者。 

三、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違反第六條規定，主管機關受理住戶、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請求，

經通知限期改善，屆期不改善者。 

 

 

決    議： 

經與會委員研議後如下: 

謝東欽、傅定雄、陳傑銘、吳高丁、許雅嵐、何瑞娟、葉明東、林慧心、吳子賢、 

范振雄、王偉中、吳昆松出席委員等計 12 席商議結果，將預計於 113 年 6月 27 日， 

第五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會前會討論。      

 

由管理中心報告初步(擬)案: 

第五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時間: 預計 113.08.03(六)下午 14:00 時召開 

地點: 1 樓宴會廳 

(擬) 

於 8/3 當日下午 13:00 時起，開放區分所有權人依序入場簽到，代理委託戶同時現場繳交(出席委託書)資料

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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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定日期 暫訂行程規劃與說明 

113.06.17(一)  
(擬) 參第 112 年區大支出預算表，行政庶務費(擬)請領 NT.20,000  

 
 

113.06.27(四) 預計 113.06.27(四)晚上 20:00 時，由本屆管理委員會集會，召開「第五屆區分所有權

人會議會前會」，確認本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題。 

 

113.07.11(四)晚上 20:00時 

 

本屆委員會召開 113年 07月份例行會議。 

113.07.15(一) 

 

公告-114 第五屆管理委員會委員候選人推薦書/參選意願書，開放登記提名。 

 

113.07.19(五) 

 

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 

 

預計 113.08.03(六)下午 14:00 

召開「本社區第五屆區分所

有權人會議暨第五屆管理委

員會管理委員選舉」。 

 

 

 
本日預計寄發「第五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」開會通知單。 

 
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十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，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。 但有急迫情

事須召開臨時會者，得以公告為之；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二日。 管理委員之選任事

項，應在前項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，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。 

 

113.07.31(三)16:00時止 

 

114第五屆管理委員會委員候選人推薦書/參選意願書，截止報名。 

113.08.03(六) 

 

第五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暨第五屆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選舉。 

 

  
*規約各屆管理委員會任期: 

自當年 9 月 1 日起至次年 8 月 31 日 

 

113.08.08(四)20:00時 【議題一】第五屆管理委員會推選各司職委員會議。 

【議題二】第 113 年度社區中元節活動是否舉辦與相關?  中秋節 9/17(二) 

 

113.09.12(四)20:00時 

 

第五屆管理委員會(第一次)會議 

議題暫(擬): 

【議題一】第 114 年法律顧問證書事務所確認? 
合約期間:112.10.07-113.10.06 

【議題二】 

社區公共意外險(富邦產物) 

112.10.19-113.10.19 
社區商業火災險(富邦產物) 

112.10.19-113.10.19 
 

 其他 113.08.03 第五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整備，由物業團隊協助續辦。 

 
同 113 年 05-06 月份第四屆管理委員會例行會議議題內容決議 

 

 

議 案 三：請皇家物業提出宴會廳輕食吧營運模式規劃方案。 

提案委員：王偉忠 委員 

說    明：請物業公司規劃相關方案，提報本屆管理委員會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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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管理中心報告初步(擬)案: 

一、本項先以試營運方式，並於試營運起 60 日內計次住戶使用人數，由物業公司製

作使用人數流量表，供管理委員會參考及商議後續可行營運之做法。 

二、開放時間(擬):每周六、日，上午 11:00時起至當日下午 17:00時止。 

三、依物業公司現有人力及目前工作業務觀察:考量人力上配置的作業上處理、與其

他公設場地使用之調配現況。 

四、經營方式(擬): 經營建議主要以精品咖啡為市場方向(依本社區原有設計之內部

室裝格局，可以星巴克式的高端經營為參考) 

五、於大賣場採購柳橙汁、鬆餅類食物搭配銷售。 

六、上列經營方式，由宴會廳內置的音樂背景播放，可讓住戶假日訪客到達時，有相

處的美好時光，亦能沉澱住戶平時 1周勞累的辛勞在宴會廳裡寫作及翻閱享受世界尖

端最新流行資訊雜誌，以充實自我本身的新知與專業。 

七、本次方案，另以專案方式提供管理委員會及各住戶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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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議： 

經與會委員研議後如下: 

謝東欽、傅定雄、陳傑銘、吳高丁、許雅嵐、何瑞娟、葉明東、林慧心、吳子賢、 

范振雄、王偉中、吳昆松出席委員等計 12 席商議結果，初期建議以現有人力、及. 

食材保存考量，將於 113 年 7 月 1 日先以週六、日輕食吧試營運，時間是上午 10:30 

至下午 17:00，管理中心在 6 月 20 日預估輕食吧菜單及售價請示委員會參酌。 

 

議 案 四：本社區台電契約容量是否調整商議？ 

提案委員：何瑞娟 委員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超約用電: 

當月份用電最高需量超過契約容量: 

1.在契約容量 10%以下部分，基本電費按 2 倍計收。 

2.超出契約容量超過 10%部分，基本電費按 3 倍計收。 

 

二、最適當契約容量 : 

1.最適當契約容量為全年度(12 個月之總和) 所負擔之基本電費為最少者。  

2.所訂定之契約容量應能夠應付各月份用電需要之容量。  

 

三、檢討契約容量: 

1.以全年 12個月每月用電最高需量計算(包含 淡旺季或四季用電之變化)。 

2.依現行電價表基本電費之計算方式，全年中有四個月發生超約或未達所訂之契約容

量值時，有必要再檢討契約容量值。 

3.將全年用電需量資料及用戶電號，送台電公司，請其以電腦分析，提供最適契約容

量之建議。 

四、以上參考資料，台灣綜合研究院 楊正光 提供。 

針對本社區電號:01-80-5574-06-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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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電範圍: B3~27F公設範圍多次超約進行研討。 

 

電號 01-80-5574-05-8 

在 109 年調整 計約容量 99 至今 

電號 01-80-5574-05-8 

在 110.11.11 契約容量 原本 99 調為 120 

  

 PS.如調升費用會有線路補助費要付 1KW 是 2750 元 

五、其他管理委員會補充及(修)增事項。 

決    議： 

謝東欽、傅定雄、陳傑銘、吳高丁、許雅嵐、何瑞娟、葉明東、林慧心、吳子賢、 

范振雄、王偉中、吳昆松出席委員等計 12 席商議結果，全數投票同意，調降契約容 

量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範圍 調整契約容量 

B3-27F 公設 維持現值 120KW 

B1-B3 停車場 調整為 75KW 

A 棟梯廳及範圍 調整為 40KW 

B 棟梯廳及範圍 調整為 50KW 

C 棟梯廳及範圍 調整為 45K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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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案 五：電動車充電樁議案後續討論。 

提案委員：許雅嵐 委員 

說    明：二家以上廠商規劃說明文案提報。 

暫(擬): 

【方案一】 

是否同意”電動車充電樁電線行走公共區域?”，本議題列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。 

【方案二】 

管委會是否同意電動車充電樁”公辦(管委會)”說明會。 

【方案三】 

管委會是否各棟責成一名委員，於 Line 群組宣導”電動車充電樁”投票案? 

 

決    議： 

經與會委員研議後如下: 

 

謝東欽、傅定雄、陳傑銘、吳高丁、許雅嵐、何瑞娟、葉明東、林慧心、吳子賢、 

范振雄、王偉中、吳昆松出席委員等計 12 席商議結果，研議電樁車線路考量線行走 

公共區域，關於公共基金問題是屬重大修繕，該項研議提於 113 年 6 月 27日於第五 

屆區分所有權人會前會討論。 

 

議 案 六：新增社區公設空調設備使用管理辦法。 

提案委員：王偉忠 委員 

說   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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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3)大同莊園社區  公設空調設備使用管理辦法 (擬案) 

 

1. 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13 日第 4 屆管理委員會第 10 次會議訂定公布施行 

 

 

第一條   宗旨及依據 

為有效管理社區空調設備，以節約能源，特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6 條規定訂定本辦法。 

 
第二條   凡本社區公共區域皆適用本辦法。 

 
第三條   空調設備溫度設定及開啟時間之管理（詳如公設空調設備使用管控表）： 

一、冷氣溫度設定： 

於室內溫度超過 28 度 C 以上時開啟，冷氣溫度不得低於 26oC （正負 0.5 度 C）。 

 
二、開放期間所屬機組開關管理 依當日室內溫度現況現場人員須協助隨之調整。 

 
三、正常開啟期間： 

（一）每年 6 月至 10 月正常開啟。 

（二）於室內溫度超過 28 度 C 以上時開啟。 

（三）詳細時段，由當屆管理委員會依現況彈性調整。 

 
       四、管制開啟期間： 

           （一）每年 11 月至 5 月管制開啟。 

           （二）原則上不開空調。 

           （三）依現況適時轉為送風功能，以達室內空氣清新流通。 

           （四）詳細時段，由當屆管理委員會依現況彈性調整。 

 
第四條  空調設備保養之管理： 

一、定期維護: 

每年 11 月進入管制開啟期間後，由當屆社區管理委員會依當年度整體工作計畫彈性

調整進行該設備之保養維護作業，並於隔年 3 月下旬簽報委託廠商清洗空調設備內部、

補充冷媒及檢修。 

 
二、特別保養： 

 於公設相關空調設備發現異常時，須呈報當屆管理委員會協尋相關專業廠商進行維 

 修，務必維持該設備妥善。 

 
  第五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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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設空調設備使用管控表 
（本表張貼周知，並供管理中心執行及管理委員與住戶查核） 

空調位置 正常開啟期間 管制開啟期間 備註 

監控中心 一、為維護監控中心內消

防安全設備、弱電系

統與各類重要主機之

妥善，須保持空調設

備常態全天運行。 

二、空調設備溫度不得低 

26oC（正負 0.5 度 C）。 

 

一、為維護監控中心內

消防安全設備、弱電系

統與各類重要主機之妥

善，須保持空調設備常

態全天運行。 

二、空調設備溫度不得

低於 26oC（正負 0.5 度

C）。 

 

須隨時保持空調設

備恆溫適中。 

大廳 1 號機 
 

一、於室內溫度超過 28 度

C 以上時開啟，空調設備

溫度不得低於 26oC（正負

0.5 度 C）。 

二、晝間開放時段: 

 08:00- 22:00。 

三、夜間開放時段: 

 03:00- 07:00。 

一、原則上不開空調。 

二、適時轉為送風功能 

室內溫度係依交通

部中央氣象署所發

布溫度數據為基

準。 

大廳 2 號機 一、於室內溫度超過 28 度

C 以上時開啟，空調設備

溫度不得低於 26oC（正負

0.5 度 C）。 

二、晝間開放時段: 

 08:00- 22:00。 

三、夜間開放時段: 

 22:00- 03:00。 

同上 同上 

ABC 棟大廳 一、於室內溫度超過 28 度

C 以上時開啟，空調設備

溫度不得低於 26oC（正負

0.5 度 C）。 

二、開放時段: 

 16:00- 21:00。 

  

同上 同上 

ABC 電梯 一、於室內溫度超過 28 度

C 以上時開啟，空調設備

溫度不得低於 26oC（正負

0.5 度 C）。 

二、開放時段:(手動) 

    每周一至周五 

    16:00-21:00 
     
    假日(見紅) 

    07:00-21:00 

同上 同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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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棟視廳區 一、有人使用，才開啟空

調。 

二、冷氣溫度設定 26℃

（正負 0.5 度 C）。於室內

溫度超過 28 度 C 以上時開

啟，空調設備溫度不得低

於 26oC（正負 0.5 度 C）。 

 

同上規定 使用完畢，安管人

員立即檢查並關

閉。 

A 棟宴會廳 一、有人使用，才開啟空

調。 

二、冷氣溫度設定 26℃

（正負 0.5 度 C）。於室內

溫度超過 28 度 C 以上時開

啟，空調設備溫度不得低

於 26oC（正負 0.5 度 C）。 

 

同上規定 使用完畢，安管人

員立即檢查並關

閉。 

A 棟韻律室 同上規定 同上規定 同上 

B 棟健身房 同上規定 同上規定 同上 

C 棟遊戲室 同上規定 同上規定 同上 

C 棟閱覽室 同上規定 同上規定 同上 

車道哨所 
（分離式冷氣） 

一、於室內溫度超過 28 度

C 以上時開啟，空調設備

溫度不得低於 26oC（正負

0.5 度 C）。 

 
二、開放時段:(手動) 

 08:00 - 22:00 
 22:00 - 04:00 (註 1) 

 
(註 1) 

於室內溫度超過 28 度 C 以

上時開啟，室內溫度維持

26 度 C。 

 
 
 

同上規定 室內溫度係依交通

部中央氣象署所發

布溫度數據為基

準。 

※歷屆管理委會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6 條規定適時(增)修調整。 

 

 

決    議： 

謝東欽、傅定雄、陳傑銘、吳高丁、許雅嵐、何瑞娟、葉明東、林慧心、吳子賢、 

范振雄、王偉中、吳昆松出席委員等計 12 席商議結果，同意相關管理辦法(擬)案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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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公告周知後執行。 

 

議 案 七：晚班清潔人員增一人力討論。 

提案人：管理中心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由本年度合約廠商(容安清潔有限公司)專人提報 委員會 說明。 

二、該廠建議增 1人力工作時段:下午 13:00-21:00 

三、主要針對游泳池周邊及公設使用前後之清潔任務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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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 議： 

謝東欽、傅定雄、陳傑銘、吳高丁、許雅嵐、何瑞娟、葉明東、林慧心、吳子賢、 

范振雄、王偉中、吳昆松出席委員等計 12 席商議結果，請廠商依目前人力，再持續 

觀察重新評估。 

 

議 案 八：閱覽室雜誌相關訂閱討論。 

提案人: 前案追蹤 

 

說    明：由委員會協助表決本社區續訂雜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決     議： 

謝東欽、陳傑銘、吳高丁、許雅嵐、何瑞娟、葉明東、林慧心、吳子賢、范振雄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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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偉中、吳昆松出席委員 11席投票同意，傅定雄出席委席委員 1 席投票不同意，管 

理中心將訂閱未來少年一年期。 

今周刊閱讀次數高票延續訂閱，管理中心查詢一年期是否優惠活動。 

 

 

議 案 九：第 113年度中元節規劃與商議。 

提案人: 管理中心 

說    明： 

暫訂 113 年 08 月 11 日下午 13:00舉行。 

 

暫(擬): 

一、 經與前次本社區合作廠商(愛的形狀)公司協調後，因中元節前後之風俗習慣， 

影響到業者租賃帳篷及普渡桌的供需求。 

二、該公司，針對本社區之相關租借，僅能安排在 113.08.11(日)使用。 

三、查農民曆，國曆 8/11 為甲辰年農曆七月初八 (可行齊醮:設醮建立道場祈拜、求 

平安等事)，為良辰美日。 

四、本次預算，參 112 年支出調整，(擬)請領 NT.40,000。 

第 113 年普渡帳篷租賃費 NT.34,125 

拱型接龍帳篷 24 尺 X10 尺 10 格 

普渡桌 50 張 (不含擺設) 

廠商:愛的形狀有限公司 

採購三牲、鮮花、素果等 約 NT. 6,000 

因社區年度整體財務收支評估，本年度暫無聘請法師主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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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3 中元節活動初步時間配置(擬): 

預定日期 暫訂行程規劃與說明 

113.06.17.(一) 請領本月委員會決議支預算。 

本次預算，參 112 年支出調整，(擬)請領 NT.40,000 

 

113.06.18(二) 敬邀本里里長，出席本次社區盛會，若社區有其住戶須表達民意，可方便溝通。 

 

113.06.19(一) 

 

偕同清潔(組)長整理香爐、器皿。 

並統計當日活動普渡旗、敬香…數量。 

 

113.06.26(一) 

 

公告-開始登記第 113 年度參加本次「中元節普渡活動」住戶戶數，以利會場桌(席)分

配。 

113.06.28(五) 

 

由管理中心聯繫區公所清潔隊協助於當天 8/11 活動圓滿結束後，將會場所祭祀的十

方眾生金銀財寶，統一集中後載離。 

 

113.07.16 下午 16:00 時止 

 

統計本次中元節活動參加人數及各棟桌次分配本周公告周知。 

P.S 其他: 於 7/19(五)寄發「第五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」開會通知單。 

 

113.08.11(日)下午 13:00 時 

 

本社區第 113 年度中元節活動舉行。 

 

於 113.08.11 當日物業團隊工作人員整備事項: 

預定日期 暫訂行程規劃與說明 

09:30 清潔(組)於資源回收設垃圾整理完成後至 1 樓會場協調工作分配。 

當日開放 KTV 公設廁所，供參加戶使用。 

 

11:00 會場開放參加住戶進場擺置供品， 

 

11:45 
 

由管理中心恭請 普渡公聖駕蒞臨本社區， 

13:00 典禮開始 

主祭者就位祈念禱文祈禱本社區全體住戶能平安順利。 

各住戶開始陸續參拜供養十方眾生 

( 兩巡香，由各住戶自行於本次供養祭品插香助念祈福 ) 

 

16:00 預計本活動圓滿達成。 

 

其他 113.08.11 第 113 年度本社區中元節活動整備，由物業團隊協助續辦。 

 

決     議： 

謝東欽、傅定雄、陳傑銘、吳高丁、許雅嵐、何瑞娟、葉明東、林慧心、吳子賢、 

范振雄、王偉中、吳昆松出席委員等計 12 席商議結果，請亞馬遜物業依約回饋贊助 

本次第 113 年度活動費用，計新台幣 肆萬 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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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住戶意見反應事項: 

住戶意見反應討

論。 

請問 C 棟住戶大門維修完成前，

可否像 A 棟關上大門相關。 

 

(擬) 

(1) 除 C 棟入口大門張貼告

示，勸導住戶隨時關閉

外。 

(2) 物業現場人員將隨時巡

查狀況，若 A 棟及 C 棟

住戶進出忘記關大門

時，物業人員將隨時協

助關閉。 

(3) 其他委員會補充事項執

行。 

 

住戶意見反應討

論。 

(1) A 棟門卡機請儘速維修。 

(2) 汙水外排進度須掌握，A 棟在

天氣熱時，會聞到難聞的味

道，請儘速處理。 

(1) 經(尚志)陳課長回覆，

有關刷卡機送修門禁卡

相關事宜: 工程師尚未

回國，待回國後，將陸

續進行。 

(2) 外排汙水管 TV 檢測有

一處異常，汙水管廠商

告知會協助處理；相關

汙水管外排進度，請管

理中心隨時掌握。 

(3) 其他委員會補充事項執

行。 

住戶意見反應討

論。 

B 棟住戶反應電梯車廂內緊急對

講機按壓發話時，希望電梯內回

報的所在位置能與 1 樓管理大廳

通聯回報位置相符。 

(擬) 

(1) 經現場現勘後，住戶爾

後可依(三菱電梯)所標

示之電梯編碼，按壓對

講機與櫃檯通聯。 

(2) 於物業值勤櫃台處，將

放置各部電梯所在位置

之平面圖總表，供住戶

與物業值班人員相互對

照。 

(3) 其他委員會補充事項執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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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戶意見反應討

論。 

住戶建請 C 棟喬木能適時安排修

剪，因樹木過高，造成困擾。 

(擬) 

 
(1) 近期將協詢相關專業廠

商，並依委員會流程確

認該廠商，近期將陸續

安排處理。 

 
(2) 另，物業公司亦將該項

工程，排入每年的社區

工作計畫內，定期修

剪。 

(3) 其他委員會補充事項執

行。 

 
 

住戶意見反應討

論。 

東側門出口近 B-C 棟後方之徒步

人行道，地面不平，有時會跌

倒。 

 

委員會補充事項: 

 
 
 
 
 
 

住戶意見反應討

論。 

A-15F 住戶反應該樓層長年煙味

困擾。 

(擬) 

(1) 查 A-15F 樓層公區放置

游泳池所使用的電風扇數

年。 

(2) 於這幾年該電風扇啟動

時，A-15F 飄散的菸味會擴

散到 A-17F 造成 17F 所屬

住戶困擾。 

(3) 另，A 棟各樓層梯廳用

電，為 A 棟全體住戶共同

分擔，若該區開啟電風

扇，造成 A 棟各戶公電分

配上支出的負擔。 

 
(4) 目前初步做法(擬)案: 

1. 於本次 新北市「社

區無菸好空氣，家

家健康好厝邊」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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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申請辦法，於第

五屆區分所權人會

議尚未決議前，又

經多方考量後，暫

將 A-15F 公區電風

扇撤離，恢復以往

梯廳之共同走道暢

通。 

2. 將持續了解 A-15F

吸菸戶人數，並協

助向吸菸戶宣導，

於住家專有部分範

圍內吸菸時，隨時

留意空氣品質是否

影響到未吸菸戶。 

3. 其他待

113.08.03(六)第五屆

區分所有權人會議

召開時，針對本社

區無菸社區申請之

決議與否?持續做後

續方向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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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 議： 

謝東欽、傅定雄、陳傑銘、吳高丁、許雅嵐、何瑞娟、葉明東、林慧心、吳子賢、 

范振雄、王偉中、吳昆松出席委員等計 12 席商議結果: 

一: C 棟住戶大門已維修完成，C與 A棟關上大門已無問題。 

二: A 棟門卡機已完成維修。 

三: 汙水外排進度須掌握，A 棟在天氣熱時，已請尚志及大同建商儘速處理。 

四: B 棟住戶反應電梯車廂內緊急對講機按壓發話時，希望電梯內回報的所在位置能 

    與 1 樓管理大廳通聯回報位置相符，管理中心製作平面表。                

五:  C 棟住戶建議喬木能適時安排修剪，因樹木過，待觀察。 

六: 東側門出口近 B-C 棟後方之徒步人行道，地面不平，導致會跌倒，管理中心找泥 

    工相關廠商諮詢報價。 

七、住戶反應 A 棟 15 樓層長年煙味困擾，目前做宣導，待 113.08.03(六)第五屆區分 

    所有權人會議召開時，針對本社區無菸社區申請之決議與否? 做後續方向處理。 

陸、臨時動議: 

臨時動議一 

提案人:管理中心 

 

相關消防受信總機中繼器故障改

善。 

 
(1) 查消防受信總機訊號偵測

異常，相關中繼器等壽

命，以達維護更換年限。 

(2) 為持續保持消防受信總機

功能妥善，建議陸續漸進

式改善之。 

 
(3) 本次中繼器相繼更換位置

計: 

 

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技術施

工編 

 
第 101 條 

排煙設備之構造，應依左

列規定： 

 
一、每層樓地板面積在五

○○平方公尺以內，得以

防煙壁區劃，區劃範圍內

任一部份至排煙口之水平

距離，不得超過四十五公

尺，排煙口之開口面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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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L05-102) A 棟 20F 緊急閘門 

(L03-121) A 棟 11F 緊急閘門 

(L01-167) B 棟緊急閘門 

(L01-001) A 棟 B3F 排煙室 

(L01-005) B3F77 號旁發信機 

(L08-112) B 棟 13F 連結停止/

缺水訊號 

不得小於防煙區劃部份樓

地板面積百分之二，並應

開設在天花板或天花板下

八十公分範圍內之外牆，

或直接與排煙風道（管）

相接。 

二、排煙口在平時應保持

關閉狀態，需要排煙時，

以手搖式裝置，或利用煙

感應器連動之自動開關裝

置、或搖控式開關裝置予

以開啟，其開口門扇之構

造應注意不受開放排煙時

所發生氣流之影響。 

三、排煙口得裝置手搖式

開關，開關位置應在距離

樓地板面八十公分以上

一．五公尺以下之牆面

上。其裝設於天花板者，

應垂吊於高出樓地板面

一．八公尺之位置，並應

標註淺易之操作方法說

明。 

四、排煙口如裝設排風

機，應能隨排煙口之開啟

而自動操作，其排風量不

得小於每分鐘一二○立方

公尺，並不得小於防煙區

劃部份之樓地板面積每平

方公尺一立方公尺。 

五、排煙口、排煙風道

（管）及其他與火煙之接

觸部份，均應以不燃材料

建造，排煙風道（管）之

構造，應符合本編第五十

二條第三、四款之規定，

其貫穿防煙壁部份之空

隙，應以水泥砂漿或以不

燃材料填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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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需要電源之排煙設

備，應有緊急電源及配線

之設置，並依建築設備編

規定辦理。 

七、建築物高度超過三十

公尺或地下層樓地板面積

超過一、○○○平方公尺

之排煙設備，應將控制及

監視工作集中於中央管理

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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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 議： 

謝東欽、傅定雄、陳傑銘、吳高丁、許雅嵐、何瑞娟、葉明東、林慧心、吳子賢、 

范振雄、王偉中、吳昆松出席委員等計 12 席商議結果，請(國霖)安排改善。 

 

臨時動議二 

提案人:管理中心 

 

B3F 調節鼓風機皮帶龜裂更新 

(皮帶-調節鼓風機 B 泵) 

於(調整池)綜合汙水使用: 

穩定進流水水體水質，使

污水能均勻而穩定的輸送

至後續處理設施中處理。

調整鼓風機輸送空氣至調

整池與污水攪拌混合，使

其水質均勻化，調整池另

可兼具原污水預先曝氣的

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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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 議： 

謝東欽、傅定雄、陳傑銘、吳高丁、許雅嵐、何瑞娟、葉明東、林慧心、吳子賢、 

范振雄、王偉中、吳昆松出席委員等計 12 席商議結果，請(國霖)持續改善。 

 

臨時動議三 

提案人:管理中心 

 

第 113 年度本社區垃圾清運廠商

及相關確認。 

(原)合約廠商為(運德環保有限公

司) 

期間:112.08.01-113.07.31 

 

清運內容: 

民生垃圾 

廚餘 

資源回收 

 

運德、榕清、華倫、德

合，計 4 家。 

決     議： 

謝東欽、傅定雄、陳傑銘、吳高丁、許雅嵐、何瑞娟、葉明東、林慧心、吳子賢、 

范振雄、王偉中、吳昆松出席委員等計 12 席商議結果，同意請清運廠商有運德、榕

清、華倫、德合四家提供春節過年期間之回收時間，再議。 

 

陸、主席宣佈散會： 

下次會議預定:113年 07 月 11 日(星期四)晚上 20:00  

 

會 議 主 席： 


